附件2

电力项目安全管理和质量管控事项告知书
华能吉林发电有限公司长春热电厂：

为了进一步加强电力项目的安全管理，有效防范安全生产和质量事故，现就你单位华能吉林发电有限公司长春热电厂风电55兆瓦“以电代煤”试点项目施工安全和质量管控应重点注意的事项告知如下。

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88号）、《电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21号）、《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28号）和《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导则》（NB/T 10096-2018）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规定和要求，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应当按要求设置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应当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应当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投入。

应当按要求建立工程分包管控制度和措施，禁止施工单位转包或违法分包工程。

应当组织开展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应当严格落实应急管理及事故处置措施，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严格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和《国家能源局关于进一步明确电力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业务工作的通知》（国能函安全〔2020〕39号）等有关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开工前必须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注册手续，并做好工程质量管控各项工作。

若发生违反上述事项的行为，有关部门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进行处罚，并将处罚信息纳入被处罚单位的信用记录。

告  知  人：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被告知单位：华能吉林发电有限公司长春热电厂
2026年5月22日
